
建築師公會審查 
依本局建照科變更設計

規定程序辦理 

新北市申辦使用執照併案辦理修改竣工圖、變更設計及更正簡化審查流程圖 
 

 

 

    

 

 

 

 

 

 

 

 

 

 

 

 

 

 

 

備註： 

1. 申辦變更項目，應依建築法第39條及新北市政府核辦使用執照修改竣工圖與併案辦理變更設計及補列或漏列注

意事項規定辦理。 

2. 併案辦理變更設計涉有先行施工者，於核准或報備時，依建築法第87條規定核處。 

 

申辦變更項目 

判斷修改竣工圖或

變更設計 

修改竣工圖(依建築法第

39條但書規定辦理) 

併案修改竣工圖

(申請書) 

同意併案修改竣工

圖、變更設計或更正 

辦理變更設計(依建築法

第39條前段規定辦理) 

屬附表二項目 

併案辦理變更設計

(申請書) 

建築師公會審查 

是 否 

符合 

不符 

建築師自主檢查 

可掛件時間點：

竣工勘驗核准後 

不

符 

符合 


